
問問2024總統候選人，教育百年大計怎麼辦？

私校轉型與退場主題提問 期待總統候選人的回應

會受台灣教育智庫邀請，與國內重要教育團體共同參與「問問 2024 總統候選人：

教育百年大計怎麼辦？」活動，11月份係以私校轉型與退場為題，進行政策方向提問。

本會共計提問三題，就整個人口發展結構及教育政策進行探討。本會所提問題詳如下列：

【提問1】

諸多法律學者質疑現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專輔私立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其賸餘財產必須歸屬於退場

基金、中央機關、公立學校或地方政府，惟私校賸餘財產於法律上屬於私人財產，因此該規定將等同於將私人財產強制歸公，此與憲法第

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顯有相互牴觸之虞，同時更已危及我國之民主憲政體制。

請問若您當選總統，您是否會針對退場條例有違憲之虞的條文，重新予以檢視並做適度之修正？

【說明】

私立學校具有其公共性及公益性固無疑問，惟具公共性與公益性之財團法人財產卻完全不等同於公共財產，而應屬運用於公共及公益事業

之私(法)人財產。依據司法院釋486號及釋字第 765 號「私法人享有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等大法官會議解釋，同為私法人之學校法人財產

自屬憲法第15條對於包括私法人之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範圍，因此學校財團法人之財產與一般財團法人之財產並無差異，於法律上均

屬私(法)人之財產，自應受憲法之保障。依我國之民主憲政體制，政府非因國家社會之重大性及必要性，並應給予相當之補償外，不得任

意剝奪私(法)人之財產權，此有憲法及相關法律之明文規定。因此私校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將退場私校財產強制歸公之規定(依該項規定

退場私校之賸餘財產僅得捐贈予公立學校、中央機關、私校退場基金或地方政府即完全等同於強制歸公)，除已明顯違反憲法第15條之規

定，且亦無任何法理依據外(此觀諸該條項之立法理由中，對何以須將私校賸餘財產強制歸公之理由竟未有隻字片語說明之情形即明。)，

同時更是與世界各民主法治國家關於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完全背道而馳。是故私校財團法人之財產權既受憲法之保障，若立法將退場專

輔私校之賸餘財產強制歸公，並剝奪私校原董事會之權利(第21條及第14條)，即屬政府強制侵吞人民財產之行為，勢必將明顯與憲法之規

定相互牴觸而無效，此已有諸如當代法律雜誌所主辦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之合憲性檢驗」私校退場機制學術研討會，以及

台灣行政法學會研討會中多位法學學者針對私校退場條例前揭規定均提出前述明顯有違憲之虞的法律見解與質疑。

此外，教育部於立法時一再強調其曾長期補助退場私校，因此退場私校之賸餘財產應予歸公為其立法之基礎，惟此立法基礎所依據之理由

顯然與事實及邏輯法則全然不符。蓋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而給予私校之補助款項，依法均須嚴格限制運用於補助私校學生、教職員以及教

學設備之購置等用途，教育部之補助款項從未運用於董事會。況且由私校創辦人、捐助人或董事所捐贈予學校財團法人或由學校財團法人

興建購買之不動產部分，政府從未曾給予補助。因此私校之不動產自完全屬於私人之財產，其不在教育部補助款之補助範圍內，是故於無

論於事實、邏輯法則及法理上，政府均對退場私校之不動產絕無任意予以剝奪或強制歸公之權力。

綜上所述，我國私校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將私校財產強制歸公之規定，除已明顯與憲法關於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相互牴觸外，且就退

場私校強制歸公之規定，綜觀世界各主要國家、甚至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共產國家之私校退場規定，均可謂絕無僅有之立法。蓋退場私

校財產是否應予歸公或許並非社會大眾所關心之議題，然於民主國家中政府竟於無法理可供依循之情形下，立法剝奪私人財產權顯已危及

我國之憲政體制，自屬茲事體大。

【提問2】

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專輔學校於停招後，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同時解除全體董事職務，重新組織

董事會。此一規定明顯過度介入私立學校之自主性，而有侵害私人興學自由之虞；同時亦有剝奪原董事會成員對於其所捐贈之私校財產管

理權之嫌。上述這些疑慮必須加以檢視，如何能於合於憲法下，兼顧保障興學者、學習者與教學者之權益及自由。做為總統候選人，您的

看法為何？

【說明】

私校退場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專案輔導學校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或命令停止全部招生時，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同時解除學校法人

全體董事職務，重新組織董事會…」，觀其解散並重組董事會規定之立法理由為:「專案輔導學校因未獲免除而被令停止全部招生，顯示董

事會無力改善校務，為確保校務正常運作及校產公共性，第一項明定學校主管機關令停止全部招生時，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同時重新組織

董事會…」。惟就上開立法理由以觀，私校退場問題實係肇因於教育部無視我國於約四十餘年前即已開始發生之少子化現象，然其卻仍浮

濫開放及升格公私立學校之嚴重錯誤政策(註:教育部於民國83、4年起至其後的十餘年間完全無視少子化之現象於民國70年即開始已發生，

卻仍開始大量開放設立與升格公私立大學院校，從原僅約30餘所之大學院校大量開放至約170所，且亦於此期間內核准多所公私立高中職

之設立。)，足見教育部顯未善盡管控學校設立與升格總量之責，導致如今中末段班之私校招生嚴重不足，進而致使私校董事會陷於惡性

循環，無力改善校務。然所謂「無力改善校務」既係肇因於少子化原因，且更係因教育部未善盡管控學校數量責任之故。是故被列為專輔

學校之私校其董事會顯為非戰之罪，反應可歸責於政府大量開放學校之錯誤政策，因此該條項解散董事會之規定明顯已與法理及因果關係

背道而馳。

再者，已停招或停辦之私校並無甚所謂之「校務」須處理，且財務問題部分本即可透過處分部分校產處理，或是先由退場基金墊付必要之

支出，爾後再由私校董事會處分校產所得償還墊付款項。尤其專輔私校於停招後，絕大多數之退場私校即隨之停辦或僅繼續辦學一年後即

停辦，而原董事會雖確實已無力改善校務，然經教育部重組後之董事會，反而更是對於該校之校務、財務、債務以及各項與他人之爭議

(例如承租台糖土地之私校)…等等事務與問題均完全陌生，因此重組後之新董事會勢必更是無改善校務之能力，甚至於學校停辦後根本無

「校務」可供其改善。更何況重組後之董事會最主要任務僅有辦理學校法人之解散清算，並決議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宜。然實際上無論原

董事或由教育部指派推選之董事絕大多數幾乎均對於清算程序不可能熟悉，因此關於清算程序之部分必是交由會計師與律師等專業人士處

理，是故無論於實務上及法理上均可謂完全無解散並重組董事會之必要性。

至於該條立法理由中之「確保…校產公共性」，除如前述顯有違反法理及憲法之虞外，且亦顯與邏輯法則完全相悖。蓋依前揭立法理由內

容以觀，私校雖具有一定之「公共性」，然私校財產係屬憲法所保障之私人財產，因此具有「公共性」之私法人財產於法律上當然絕不等

同於「公共財」，二者豈可相提並論、混為一談?此觀諸由私法人所成立之百貨公司、大型賣場、醫院、遊樂園、長照中心…等等均亦皆

具有其公共性，然其財產當然非屬「公共財」即明，足見公共性與公共財係為完全不同之概念。因此又何以必須解散原私校董事會，而改

由「官派董事」來維護私人財產之公共性?因此該條項規定毫無任何法理與邏輯法則可供依循，足見該條項規定之立法理由顯與法理相悖

外，且亦已明顯牴觸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明顯，遑論教育部亦顯已過度介入私立學校之自主性。

然行政與立法機關於該條顯有違憲之虞的情形下，卻仍制定此等明顯有違憲之虞與違反法理之立法，似僅純係為教育部處理私校退場問題

之方便性所制定之立法，完全罔顧憲法保障私人財產以確保基本人權之規定，故其絕非民主國家所應有之立法，自應予以廢除或修正。

【提問3】私立技職學校的辦學困境

教育乃國之根本，為因應少子化趨勢，針對台灣教育事業發展，政府除了立法強制私立學校退場做為手段外，是否應有完善之政策與規劃

以鼓勵人民及社會資源未來持續投入教育或公益事業?

對於現有私立學校經營困難被迫退場者，又應有何政策規劃以協助私人捐助興學者將原教育資源轉用於其他社會公益？

請問身為總統候選人的您是否能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完善與合理之政策?

【說明】

我國憲法第167條明定國家對於私人教育事業予以鼓勵補助。台灣經濟起飛得力於私立學校教育的發達，尤其是私立技專及高職為國家培

育產業基礎技術人才，厥功甚偉，更是我國私人興學對國家社會產業貢獻之典範。

惟近數十年來，因出生率降低少子化趨勢嚴重，造成台灣甚多具有優良傳統之私立高中職及技專，因招生不足，導致被迫停辦退場，造成

台灣私人教育事業的質量逐漸地乾涸、沙漠化。

然而，當前政府面對全球少子化的現象唯一的回應做法，卻是趁火打劫，立法強制私人教育事業退場，並強行將退場後的私人捐助財產予

以強制充公。教育為百年大業，然當前政府卻是以管理私校之名，行掠奪私產之實。台灣百年種人的私校，如今卻遭逢被政府砍樹刨根之

命運。

台灣高等教育始於1882年馬偕私人興學的牛津學堂。但私人興學在台灣的未來教育歷程中，究竟是如牛津學堂將成為歷史文物，供人憑

弔?還是未來政府有具體之政策規劃，可以活化現有私校財產之運用並進一步鼓勵未來人民對國家教育事業的投入?

由於退場私校轉型改辦其他公益事業程序十分複雜繁瑣，且其更具有相當之不定性(包括教育部之主觀認定以及地目變更等難題)，同時無

論政府抑或退場私校董事會均無任何經驗，因此我國自近十年前(2014年)第一所私立大學院校退場後至今，目前雖已有超過二十所以上之

私立大學院校及高中職退場，然退場私校轉型為其他公益事業迄今仍無任何成功之案例(目前僅有一所大學改制為小學之案例，但仍無任

何轉型為其他公益事業之案例)。究其原因實係政府未善盡輔導私校退場及轉型之責任與義務，且其亦未提出任何積極之政策(政府忽視少

子化現象浮濫開放公私立學校之設立與升格為因，導致多所私校退場或即將退場則為果，因此政府對於私校退場轉型自應負有絕對之責任

與義務)。同時依據少子化趨勢之推論，可合理預估未來在五年至十年內尚有至少六、七十所以上之私校必將退場。是以政府實急需成立

跨部會專責單位，用以引導退場私校轉型為社會所需要之公益事業，且應因地制宜，例如轉型為長照、醫院、職訓中心、農業改良場…等

公益事業，同時該專責單位並應實際提供退場私校董事會必要之輔導與協助，否則面臨退場之私校董事會實將不知何去何從，導致其進退

兩難，造成社會資源之嚴重浪費，因此我國未來的執政者對於前揭議題自應有完善規劃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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